
臺南市 111學年中小學 圍棋 錦標賽領隊會議 
 

領隊會議：111年 12月 16日(五)下午 2：00 

於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中山大樓二樓會議室 

 

一、比賽時間：111 年 12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8：30～9：10 報到，9：10 開幕，9：

30開賽，約 16：00 頒獎。選手 9:10 前未完成報到或開幕時經裁判點名不

到者，取消參賽資格。 

二、比賽地點：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樂群館 (臺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306號) 

三、選手進入校園與會場需全程配戴口罩。 

 

 

●各場次時間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第五場 

段位 9：30 10：45 12：30 13：45 15：00 

級位 9：30 10：30 11：30 13：00 14：00 

 

五、名單確認： 

    (本次報名狀況：國中 19所學校、國小 64 所學校，共 347名選手) 

六、競賽規則： 

1. 採中華民國圍棋協會圍棋規則，同組分先黑棋 184.5子勝， 

   段位併組時差一段黑 181 子勝、差二段黑 177 勝、差三段黑 173勝， 

   級位併組時級低者持黑 170子勝。 

國中四、五、六七段併組，國中初、二、三段併組，國中級位 B、C 併組； 

國小四、五、六七段併組，國小初、二、三段併組。 

2. 賽制採中華民國圍棋協會瑞士制，依各組報名人數訂定比賽場次。 

8 人以下比 3場、9-16 人比 4場、17 人以上比 5 場 

3 場：國小四、五、六七段併組 8人。 

4 場：中四、五、六七段併組 16人，中 A組 15人，中 B、C 併組 13 人，中 D 組 14 

      人。 

5 場：中初、二、三段併組 24人，小初、二、三段併組 32 人，小 A組 26 人，小 B  

      組 48人，小 C組 57人，小 D 組 94人。 

註 1.若實際參賽人數有所變動，亦不再更改前列訂定場次。 

註 2.國小級位各組 2敗淘汰。 

3. 級位 D組統一由裁判數地判勝負。 

七、晉升段名額： 

   (1)國中:四、五、六七段併組當第一名為四段或五段時升 1人。 

           初、二、三段併組升 4 人，級位 A組升 2人。 

   (2)國小:四、五、六七段併組人數 8 人，不足升段人數，不予升段。 

           初、二、三段併組升 5 人，級位 A組升 4人。 



八、其他事項： 

      1.凡參加本項圍棋比賽之裁判、賽務人員、工作人員、各校領隊、管理、指導老師

及參賽人員，一律核予公差假及課務排代，市府體育局不另發給請假證明。 

      2.午餐各校自理，現場於 9:00前可向大會登記代訂便當，每份 70元。 

      3.★比賽當天不開放車輛進入校園 

開車者請將車輛停放在水交文化園區停車場或校外之停車格；騎乘機車者可停入校內

機車停車處。 

      4.現場備飲用水，請自備杯子。 

      5.比賽當天請選手以及相關與會人員；留在樂群館(比賽場地)休息區，切勿進入到

教學區(含體育課)影響師生上課。 

      6.比賽場地(樂群館地板)除有鋪設地墊處會放置比賽用桌椅外，其餘未鋪設地墊處

切勿使用桌椅。 


